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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智分合”：司法ＡＩ的

分阶段发展模式

孙笑侠　魏义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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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司法人工智能明确定位于“辅助”后，未来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仍应是提升辅

助型司法ＡＩ之“智”。借鉴“德雷福斯模式”，基于ＡＩ“能”与“智”二维可分离关系，我国可以建构辅助

型司法ＡＩ“能—智分合”模式。当前提升司法ＡＩ“智”存在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技术瓶颈，但并非没

有技术解决方案。我国辅助型司法ＡＩ“智”的提升可通过三种技术方案分阶段实现：一是“与法官一

起思考”，以可解释性为抓手，在形式层面实现可用性的突破；二是“与法官的思考对齐”，在法律专业

技能与职业伦理的约束下推进价值对齐；三是“像法官一样思考”，攀登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阶梯，

在“辅助”定位下增强对复杂裁量问题的推理支撑。

关键词　司法人工智能　辅助型司法ＡＩ　德雷福斯模式　可解释性　价值对齐

一、引　　言

２０２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

确规定了人工智能的“辅助审判原则”———“坚持对审判工作的辅助性定位和用户自主决策权，无

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１〕该《意见》明确叫停了“决策型司法

ＡＩ”，还规定了五类应用范围（第８—１２条）。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明确宣布司法人工智能是有“止

境”〔２〕的，并将其定位于对司法的辅助性功能。这在技术认知与司法认知两方面都是相当明智

的，也是进步的。为了行文简便，本文把这种具有辅助性的司法人工智能简称为“辅助型司法ＡＩ”。

·５·



〔１〕

〔２〕

孙笑侠，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魏义铭，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２０２０—２０２４）“科技与人权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ＪＤ８２０００４）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法发〔２０２２〕３３号），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

发布。

参见孙笑侠：《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止境”》，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从前些年智慧法院建设的全面铺开，到２０２２年骤然宣告ＡＩ仅限辅助性功能，这个急转可

能带来一些疑惑：既然司法ＡＩ被界定为“辅助型”，是否就意味着对其智能水平的期待可以相

应降低？这会不会带来预期的下调：司法机关将不再强求司法ＡＩ具备“像人那样思考”的完整

心智能力？我们的基本预设是：即使司法ＡＩ被定位于辅助型，其仍然需要在具有较强“能力”

的同时，持续提升“智力”水平。但是，司法ＡＩ的“智”不可能在短期内提升，因而需要分阶段推

进。这也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未来五至十年中国司法ＡＩ的发展方向、路径和阶段性任

务应该是怎样的？

本文借鉴“德雷福斯模式”（Ｄｒｅｙｆｕｓｍｏｄｅｌ）
〔３〕，提出司法ＡＩ“能—智分合”技术演进模式。

虽然司法ＡＩ定位于辅助型，但它仍在“智”维的提升上有空间、有必要和有可能，且应当成为未

来五至十年的方向和任务。司法ＡＩ的研发路径应当遵循“能”维与“智”维之间的分离—耦合规

律：在确保工具性功能稳步发展的前提下，逐步推动“智”维的增长与场景适配。诚然，司法ＡＩ

在“智”维的提升方面确实面临若干瓶颈与制约，但是，辅助型ＡＩ“智”维的提升仍然是有可行路

径的。

二、司法ＡＩ“能—智分合”模式建构及其应用

无论是人类的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进行“能”与“智”的二维区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区分

“能”（行为）与“智”（思维），一直是我们认识ＡＩ发展的两个抓手。“能”与“智”的可分与可合关

系，也是我们理解以“能”测“智”、以“能”代“智”的认识前提。图灵测试就是以“能”测“智”，典型

地将人工智能的目标设定在“像人类一样行为”的路径上。〔４〕“能”与“智”的分离在我国哲学界

鲜有相关的探讨，直到２０２４年才出现以人工智能的“智”与“能”为题的专文。该文认为人工智能

之“智”的分析仅仅是一个先验性的理论分析，而它能否拥有其“能”却是一个经验性的和实践操作

的问题。因此，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既要考虑理论上的先验可能性，同时也要考虑实践上的经验

可行性。〔５〕

就司法领域而言，司法活动中有大量事务性工作需要ＡＩ辅助。而这些司法ＡＩ能否“胜任”工作

的关键，并不取决于其能力的强弱，而取决于ＡＩ之“能”、ＡＩ之“智”与场景任务（事）之间能否形成稳

定的适配关系。可以说司法ＡＩ风险的主要来源就在于这三方面的不匹配。相应地，避免风险的要

义也在于把握三者之间的发展规律。因此，本文借鉴了“德雷福斯模式”中关于“能—智”的关系，

构建司法ＡＩ“能—智分合”发展模式。

德雷福斯（ＨｕｂｅｒｔＤｒｅｙｆｕｓ）早在１９７２年发表的犠犺犪狋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犆犪狀狋犇狅（１９９２年再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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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德雷福斯兄弟基于现象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提出的技能获得模型给予了我们有益的启示。该

模型最初由休伯特·德雷福斯（ＨｕｂｅｒｔＤｒｅｙｆｕｓ）和斯图尔特·德雷福斯（ＳｔｕａｒｔＤｒｅｙｆｕｓ）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

并在犕犻狀犱狅狏犲狉犕犪犮犺犻狀犲（１９８６）中加以系统化，强调人的技能习得过程并非简单的规则积累，而是伴随经验、直觉

与情境理解的不断深化。ＳｅｅＨｕｂｅｒｔＬ．Ｄｒｅｙｆｕｓ＆ＳｔｕａｒｔＥ．Ｄｒｅｙｆｕｓ，犕犻狀犱狅狏犲狉犕犪犮犺犻狀犲牶犜犺犲犘狅狑犲狉狅犳犎狌犿犪狀

犐狀狋狌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犈狓狆犲狉狋犻狊犲犻狀狋犺犲犈狉犪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狆狌狋犲狉，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６．

ＳｅｅＡｌａｎＭ．Ｔｕｒｉｎｇ，犆狅犿狆狌狋犻狀犵犕犪犮犺犻狀犲狉狔犪狀犱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５９Ｍｉｎｄ４３３（１９５０）．图灵在其中提出，为

避免“机器能否思考”这一哲学难题，他将该问题替换为一个可操作性更强的“模仿游戏”———如果一个机器能够在

文字交流中让人类评估者无法区分它与真人，那么它就被认为通过了测试。

参见江海全：《“智”的可能性与“能”的极限性：论人工智能的“智”与“能”》，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６期，第６３页。



通过生物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和本体论假设，系统批评了当时盛行的符号主义人工智

能。德雷福斯认为，人类智能并非单靠形式化的符号处理就能还原，因为理解依赖于身体经验、情

境背景和非形式化的直觉判断。即便计算机能在规则封闭的领域内表现出色，这种“能”也无法实

现真正的人类“智”。〔６〕在他的分析框架里，较低层次的刺激—反应式操作或简单的规则执行可

以被程序模拟，而更高层次的感知、思维和情境理解则无法完全程序化，因此“能”与“智”必须区分

对待。严格来说，人类的智与能也是可以分开的。如果按照“从新手到专家”（ＮｏｖｉｃｅｔｏＥｘｐｅｒｔ）的

“德雷福斯模式”，可以驾驶员为例将从“能”到“智”分阶段讨论：刚学车的人可能机械地按照教练

教的步骤完成操作（会打方向盘、会换挡），这是具备了“像司机一样行为”的能力，但还缺乏独立判

断与预判的智慧。随着经验的积累，驾驶者的“能”和“智”逐渐结合。驾驶者不仅能操作车辆，还

能提前预判路况、根据天气或交通流量做出最佳路线选择。再后面的阶段是高“智”的状态，熟练

的司机可以在复杂环境中迅速评估多种方案，并基于全局考量做出最优决策，这相当于人工智能

从“行为模仿”走向“认知自主”。

基于ＡＩ的能与智的分离与融合关系，参考“德雷福斯模式”，本文把ＡＩ的演进步骤表述为

“能—智”二维分合演进模式。以这个模式来提出关于ＡＩ演进的步骤，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从两

　图１　“能—智二维分合”技术演进模式

个维度加以刻画：其一是执行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简

称“能”），即系统在外部任务表现上的功能性与

效率；其二是认知智慧（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智”），

即系统在内部实现中体现出的理解、推理与判断

能力。二者之间既分又合，在相互独立和分离的

状态下促进各自提升增强，又在适当时机下可耦

合并轨，在技术演化中趋向融合，加速人工智能

之“智”的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演化可划分为

四个典型阶段：１．阶段０（初始弱能弱智）；２．阶

段１（能优先）；３．阶段２（智补强）；４．阶段３（能智

融合）。以二维坐标系形式呈现（见图１），横轴表

示“能”的水平，纵轴表示“智”的水平。ＡＩ研发实

践中将能与智分离，缘于技术探索可行性，由此我

们可以预言：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应该成为行业垂

直大模型研发的一个核心焦点。

在“能—智分合”技术演进模式下，人工智能的“能”与“智”可按轻重缓急分阶段演进。落实

到司法场景领域中，这一模式可转换为“辅助型司法ＡＩ能—智二维分合”演进模式，以下简称为

司法ＡＩ“能—智分合”模式。该模式可为司法ＡＩ提供一套渐进、动态的成长框架，避免“盲目高

能低智”或“过度依赖黑箱”。同时，该模式也可契合中国司法ＡＩ的发展实际，如辅助性定位、渐

进升级、风险管控等。此框架可用于明确我国司法ＡＩ研发与应用阶段的定位、研发步骤和提升

空间。

（一）阶段之定位

根据我国司法ＡＩ研发与应用水平，它在“能—智分合”技术演进模式中的定位，可作以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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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ＳｅｅＨｕｂｅｒｔＬ．Ｄｒｅｙｆｕｓ，犠犺犪狋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犛狋犻犾犾犆犪狀狋犇狅牶犃犆狉犻狋犻狇狌犲狅犳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犚犲犪狊狅狀，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ｐ．１５９ ２０６．



描述：

阶段０（司法人工智能的探索期），该阶段司法人工智能的特征是：无论任务的执行能力还

是认知水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典型如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研发的基于符号逻辑的专家

系统，其任务完成率有限且难以形成真正的情境理解。〔７〕又如，我国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期间的

诸多司法应用，主要表现为基于规则引擎的单一功能系统，用于为法官提供法律条文查询、法规

解释等支持功能。大部分的运用实际上并未达到开发者或使用者先前所期待的功效。在一些

基层法院中，不少应用系统的使用频率并没有显著增加，某些应用系统的使用频率甚至“不升

反降”。〔８〕

阶段１（能优先）可以理解为司法人工智能在完成前期探索之后，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进步而进入的能力跃升期。与阶段０相比，这一阶段的进展，首先得益于司法信息的数字化与

统一化，为系统提供了更为标准化和丰富的数据基础；其次，深度学习方法的应用，使司法人工

智能在特定任务域内的表现显著提升。尤其是自２０２２年起大语言模型的加入进一步强化了司

法人工智能的基础能力，使其在语言处理、模式识别和任务生成等方面展现出更强的潜力。这

种能力的增强使得司法人工智能在部分场景中不仅能够实现稳定的输出，甚至能在一些简单的

问题上超越普通法官的效率，从而体现出明显的“能”增长。然而这种提升主要体现在操作层

面，而非整体认知水平的进步。司法人工智能在“智”的维度上仍显薄弱，具体表现在缺乏稳健

的因果表征、可验证的解释链、自我反思与价值权衡机制。若以“德雷福斯模式”来比照，这一阶

段更接近于“按情境熟练执行”的水平：模型已经能够稳定复用既有策略，但其理解能力仍主要

依赖模式匹配和启发式归纳。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自２０１７年以来大量应用大致处于这一阶

段：法律检索在召回率与相关性方面有了显著提升，文书生成在模板化和要素回填上趋于成

熟，案件执行辅助与证据分析环节通过自动化缩短了时延并降低了差错率，同时在司法管理和

服务环节也实现了供给扩容。这些成果虽然为司法工作带来效率上的突破，但其本质仍体现为

“能”的不断扩张，而非“智”的增强。

阶段２（智补强）可理解为在维持现有司法ＡＩ高“能”的前提下，有计划地扩展其“智”。这一阶

段的核心任务在于突破既有“能”的局限，不再仅仅依靠效率和规模化部署的延展，而是在“能”已

趋稳定的基础上，引入更复杂的推理框架与知识建模机制，使系统逐步具备情境感知、因果推理、

自我解释与价值判断等更深层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智”的提升并不意味着短期内必然带来

“能”的同步增长。相反，因果链条的嵌入、价值权衡的引入和可验证解释机制的建立往往会提升

效率成本，〔９〕但这种成本付出恰恰是司法ＡＩ获得可信性与正当性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智”并

非“能”的线性延伸，而是对其的约束与补强。若以德雷福斯的“技能习得模型”为参照，阶段２是

从“高级新手”向“胜任者”乃至“精通者”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不再是依赖既有规则的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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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有关“法律专家系统”的研究可谓此起彼伏，梅尔在《法律世界的自动

化理论》一文中提出法律信息修正理论，此后，美国于１９７７年开始研发在税法领域得到应用的法律专家系统

（ＴａｘＭａｎ）。伴随着法律专家系统运动在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在全世界逐渐流行，我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开始

了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制。这一研制的思路最早可以上溯至龚祥瑞和李克强在１９８３年发表的《法律工作的计算

机化》。此后，在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有关电脑量刑的研究成果，但似乎都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参见叶燕杰：《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实践难题与破解路径———基于Ｂ市智慧司法实践的考察》，载《山东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此类成本的提升可类比为：ＤｅｅｐＳｅｅｋ、ＣｈａｔＧＰＴ等大模型的推理模型相较于传统模型在输出时将耗费

更长的时间成本，但却可以带来更为准确的输出。



复与复用，而是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和对因果关系的把握。〔１０〕现有司法ＡＩ之“能”发展迅猛，但已

处于瓶颈期。而“智补强”是我国司法ＡＩ在２０２５年至２０３５年两个五年规划的任务，也应当是我

国司法ＡＩ未来十年的目标。

阶段３（能智融合）则代表司法ＡＩ发展的理想状态，即执行能力与认知智慧的深度结合。在这

一阶段，系统不仅能高效地完成复杂任务，还能够展现出与人类相近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司法ＡＩ

不仅可以理解案件事实，适应新的情境，还可以在规范冲突与价值权衡中生成可解释、可验证的理

由。这种“能”与“智”的统一意味着司法ＡＩ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复杂司法语境中真正的认知伙伴。

在这一意义上，阶段３对应着德雷福斯模式中的“专家”乃至“实践智慧”层次：系统的运行已不再

依赖于规则的逐条调用，而是能够在具体语境中进行整体把握与创造性回应。从“能”与“智”的关

系来看，阶段３意味着二者之间张力得以化解。过去以“能”为主导的效率扩张和以“智”为导向的

补强，在这一阶段逐渐汇合，形成兼具操作可行性与认知可信性的整体形态。可以说，阶段３是司

法ＡＩ向“强人工智能”方向靠近的阶段性愿景，其核心不在于完全复制人类的意识或主观体验，而

在于在司法制度运行中实现一种高度整合的“能—智”功能体系，使技术既能回应现实案件的复杂

性，又能承载法律正当性的内在要求。

（二）“智补强”之必要

司法ＡＩ“能—智分合”框架对司法ＡＩ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其一，提供了人工智能能力演

化的双维度分析框架，有助于在司法ＡＩ研究和实践中区分“外在功能性”与“内在认知性”；其

二，可为技术路线规划提供理论参照，区分司法ＡＩ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重点（如在阶段１后应

聚焦于“智”的补强，在阶段２应探索多模态推理与价值融合机制）；其三，具有伦理与政策分析

价值，高“能”低“智”的系统可能在缺乏充分理解的情况下造成不可预见的风险。因此提升“智”

维度是司法ＡＩ技术治理的关键任务。由此可见，这个理论框架不仅能够解释现有司法ＡＩ的技

术分布状态，还能预测其未来演化趋势，为司法ＡＩ研究、发展与治理提供具有指导性的理论

支点。

近年来，中国司法体系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一套司法ＡＩ辅助型系统，包括：“司

法流程辅助类”“类案推送与量刑辅助类”“诉讼行为监管与司法决策评估类”“司法公开与公众服

务类”“司法大数据分析与政策建议类”等。整体而言，越是任务清晰、规则明确的环节，越易实现

自动化，体现出司法之“能”的可行性；反之，越是涉及规范解释、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环节，越难

以形式化建模，这也是司法之“智”的瓶颈所在。在司法辅助型ＡＩ中，分离“能”和“智”的应用价值

在于：第一，明确技术边界。“能”维可量化的是数据处理、检索、归档、类案推送等可编程任务；

“智”维涉及理解、推理与价值判断，尤其是在法律规范和个案情境适配上。区分二者有助于避免

将价值判断完全交由机器，防止越权或误用。第二，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对“能”与“智”的二维分

合评估，可在系统设计中将高频、可标准化的事务性任务交给ＡＩ处理，而将需要解释力、判断力的

环节保留给裁判者，实现“人机协作”的最优分工。第三，指导研发重点。由于“智”的提升可能涉

及所谓的“困难问题”，研发应优先在“能”维强化数据质量、检索精度、模式识别和可解释性，在

“智”维则通过法律知识图谱、因果推理模型和多模态证据分析逐步拓展推理能力。第四，风险治

理与合规评估。框架可作为司法ＡＩ部署前的审查工具，从“能”与“智”两个维度识别潜在风险（如

偏见、误判、语义歧义），并制定相应的制度与技术缓释方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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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补强”之空间

按照“能—智分合”的模式或框架，目前中国司法ＡＩ的实践已经用五六年时间走过“能优先”

阶段（阶段１）。“行动之能”已经在程序辅助与类案推荐等场景中获得阶段性成功，尤其在争点归

纳、法条匹配、文书生成等任务上展现出高度“流程化可替代性”。然而，“思考之智”仍处于严重受

限状态，特别是在事实认定、规范解释与价值权衡等复杂推理环节，尚未形成具备判断能力的类人

模型。这一差异表明：司法ＡＩ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技术是否能模仿行为，而在于能否嵌入法官的

“规范性思维框架”。

当前我们进入阶段２，即“智补强”阶段。其要求是：司法辅助型ＡＩ在保持高执行能力的同

时，引入更完善的推理框架与知识建模，逐步增强情境感知、因果分析和价值判断能力，从而缩小

“能”与“智”的差距，目前这里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提升智能”的方向正在从“事务性增效”转

向“可信推理”与“人机协同认知”。辅助型ＡＩ如果只有“能”而无“智”，就无法满足法官对可解释、

可质疑、可追溯的刚性要求。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应用范围和最新实践，可对下一步提升

方向作出概括和规划：第一是“智服”，达到智慧服务可感知。这涉及面向当事人和公众的可解释

交互。运用司法ＡＩ“服务多元解纷和社会治理”（《意见》第１１条）。在司法ＡＩ进行诉讼风险评估、

调解方案说明、执行线索查询等场景，要求ＡＩ用“自然语言＋可视化流程图”向当事人解释“为什

么这么建议”，并支持追问“如果换条件会怎样”。第二是“智管”，达到全过程风险可控。这涉及流

程质量监控管理与廉洁监控管理。包括“支持电子卷宗自动分类归目、〔１１〕案件信息自动回填、案

件繁简分流、送达地址及方式自动推荐、司法活动笔录自动生成、执行财产查控辅助、电子卷宗自

动归档等智能化应用”（《意见》第９条），也包括用司法ＡＩ对庭审程序、审限、合议记录进行语义合

规巡检，自动生成“异常行为报告”。比如有的法院通过全流程自动提示、智能预警和动态纠偏

等，〔１２〕帮助院庭长进行事中监督，还要进行“不规范司法行为自动巡查、廉洁司法风险防控等智能

化应用，提升司法管理质效，保障廉洁司法”（《意见》第１０条）。第三是“智策”，达到智慧咨询预测

的价值需求可交互可商议。涉及类案推送、裁量建议、“裁判偏离度预警、终本案件核查”（《意见》

第１０条），特别是量刑或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量因子权重的建议，对“智”的要求更高。第四是“智

推”，实现事实与规则算法推理过程的可追溯、可复盘，主要涉及推理的可信任度。“加强人工智

能全流程辅助办案”（《意见》第８条）所涵盖的应用场景存在明显的难易程度级差，尤其是在“证

据指引与审查”环节中实现可信任推理，这使得“智推”的难度更提高了一级。它必须处理多源

异构证据、跨模态关联和因果推断，技术难度显著上升，且对准确率和可解释性要求极高。第五

是“智识”，实现法律知识图谱与大模型的融合。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学术观点、

法官伦理、审判经验等整合成可演算的法律知识图谱，与大模型参数化知识实时对齐，解决“幻

觉法条”“机械教条”等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推动的“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尝试采用“知

识—数据双驱动”架构，通过实现“法条—案例—学理”三元知识的对齐，确保结论的可靠性与可

溯源性。〔１３〕此路径的实现难度最高，不仅因其涉及动态更新的海量知识，更触及了价值共识和

伦理准则嵌入的深层技术难点。而心智、意识等终极问题则有待符号主义与神经网络的未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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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参见贾宇：《论数字法院》，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经验分享：深圳在全国率先研发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探索人工智能与

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应用新路径》，载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网站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ｓ：／／ｚｆｓｇ．ｇｄ．ｇｏｖ．ｃｎ／

ｘｘｆｂ／ｙｗｓ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ｏｓｔ＿４６８２２９５．ｈｔｍｌ。

最高人民法院：《“法信法律基座大模型”研发成果新闻发布会》，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２０２４年１１月

１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４４７６５１．ｈｔｍｌ。



度融合，目前仍难以企及。〔１４〕

“辅助型”不等于“低智能”。“能—智分合”模式充分表现了我国对辅助型司法ＡＩ在安全可

控、技术渐进、动态成长、持续探索方面的预期，如果从现在开始进行规划和行动，这一模式有望成

为世界司法ＡＩ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我国辅助型司法ＡＩ下一步重点应在“五个智”上，达到服务

可感、过程可控、价值可议、推理可溯、智识可信这五个维度的持续升级状态，即“五智五可”，才能

真正成为法官“用得放心、当事人看得明白”的数字助手。“能—智分合”模式应当成为未来十年司

法ＡＩ研发与应用规划的方向、目标和任务。

三、“智”：司法ＡＩ的瓶颈

如前所述，司法ＡＩ之“能”、司法ＡＩ之“智”与司法具体场景任务之间是否匹配，决定了其在

司法应用中的风险水平。那么，司法活动当中，存在哪些“事”是现阶段司法ＡＩ的“能”与“智”难

以有效对应的？

司法ＡＩ难以胜任的任务，主要集中在具备以下五类特征的情境，这些情境共同揭示了ＡＩ在

面对人类特有的认知、情感与价值判断时的局限：１．高度裁量性与价值权衡性的事务。ＡＩ在处理

涉及自由裁量权和价值冲突平衡的问题时能力有限。例如刑事量刑、未成年人保护、公益侵权赔

偿等案件，法官常需在法律适用、社会效果、情理公正之间进行平衡判断。这类事务没有固定答

案，需要超越逻辑演绎的“价值判断”，ＡＩ难以胜任。２．规范模糊与解释弹性强的事务。司法实践

中大量法律条文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合理”“重大”“正当理由”），法官需结合上下文进行目的性

或体系性解释。ＡＩ缺乏对语义的深层理解能力，难以胜任此类需要阐释性推理的任务。３．涉及

人类情感与伦理关怀的事务。如婚姻家庭纠纷、未成年人抚养权、心理创伤赔偿等案件，裁判不仅

依赖于法律条文，更依赖于情感理解、同理心和伦理关照。〔１５〕ＡＩ无法理解人类情感深度和道德情

境，也难以做出有温度的裁判。４．高度个案化、无法标准化的复杂案件。如新类型案件，往往案情

复杂、先例稀缺、规范不足。这类事务不具备大数据可训练的“共性”，需要人类法官发挥创造性与

前瞻性判断力。５．需要公开说理与程序正义保障的事务。司法不仅要有结论，更要有可接受的理

由。〔１６〕ＡＩ的“黑箱式”判断缺乏可解释性，难以满足当事人和公众对程序公正与权利保障的期望。

特别是在人权、自由、身份等敏感议题上，必须由具备法律责任的法官进行充分说明。司法ＡＩ擅

长“模式匹配”和“标准化输出”，却难以胜任“创造性解释、伦理判断、个案关照、价值冲突处理”等

人类法官核心事务。这些难以被编码的能力，构成了人类法官不可替代的“司法之智”。要使ＡＩ

在未来更好地协助裁判，就必须正视其限制并设定合理边界。

为什么司法ＡＩ难以胜任以上任务？这就需要去分析司法ＡＩ技术所存在的两大瓶颈：

（一）司法ＡＩ的因果判断瓶颈

在人类认知中，因果推断往往被视为高级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７〕但从技术机理看，当下联

结主义路径下的人工智能更擅长从既有数据中提取并复现统计规律，而难以把握规律背后的因果

结构。这也构成了其在司法场景中难以胜任复杂推理任务的关键瓶颈。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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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斌：《论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融合性道路》，载《法学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参见胡玉鸿：《人工智能时代法律职业“变”中的“不变”》，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５年第１０期。

参见徐舒浩：《司法人工智能的理由模式及其功能限度》，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５期。

参见吴小安：《机器意识与因果自我模型》，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５年第９期。



要理解这一瓶颈所产生的限制，首先需要审视人类智慧的生成。人类智慧的演化，最初表现

为记忆，即把感知到的图像与事物留存。之后，随着记忆的累积，分类的需求应运而生，进而催生

了类推的能力。而当信息与类别的数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仅依赖具体的分类已不足以支撑理解

与运用，于是便出现了更高层次的抽象化过程。人类通过对海量具体经验的归纳，提炼出抽象概

念，并构建起一个由因果和规则组成的符号空间。这一抽象空间的建立为推理与问题解决提供了

可能，也是人类智慧的核心。

“联结主义”路径下的人工智能实现了对人类智慧前半部分的模拟，即实现了记忆与分类。但是

对于因果关系等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却始终无法实现模拟。〔１８〕这就导致了人工智能并非同人类智

慧一样通过理解因果来实现智能行为，而是通过对大规模训练数据中行为模式的归纳，总结出在特定

情境下人类可能采取的反应，并据此进行行为上的仿真。它的基本逻辑，不在于是否“知道”某种行为

为何正当，而在于是否在统计意义上逼近了人类行为的概率分布。例如，大语言模型之所以能够生

成连贯自然的文本，并非因为它真正掌握了语言的语义规则，而是因为其在庞大的语料库中学习

到了词汇与句式之间基于相关性的概率关系，从而在形式上“说得像人类”。这种情形就像一个会

背乘法表，但并不理解乘法的学生，当被问及“三（乘）七”等于多少时，其可以脱口而出“二十一”。

但这只是对输入、输出关系的机械记忆，一旦问题超出既有记忆范围，即便是再简单的问题其也将

无法作答。大模型和深度学习系统的本质亦是如此———它们通过在海量数据中寻找相关性来映

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概率关系，而并未真正理解“规则”为何存在，或“推理”应如何展开。

人工智能在因果判断上的缺陷，使得其容易陷入“过拟合”的问题，导致泛化能力不足。〔１９〕这

也使其难以实现对法律方法的模拟，进而在处理司法问题，尤其是疑难案件时，无法举一反三，略

显刻板。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是因为案件事实无法被既有法律规范所直接涵摄。为此，法官要

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借助法律解释、漏洞填补等法律方法完善大前提，处理“事实”与“规范”之间常

态化的不对称关系。〔２０〕这要求法官不仅应具有基于相关性的演绎能力，更能基于对历史案例和

规范的理解，掌握其中的因果关系，从而将规范稳定地推导至首例案件或疑难案件之上。〔２１〕这是

一种超越简单匹配模式的创造性的智力活动。

当下的司法ＡＩ由于缺乏对规范背后“因果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理解，其在面对疑难案件时，

无法实现对法律方法的准确应用，或是在法律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出不稳定性。〔２２〕例如在法律解

释的问题上，目前主流的通用大模型在解释方法的选取上存在随机性。不同大模型针对同一问题

所采用的解释方法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模型，在针对同一问题的多次问答中所采用的解释方法

也可能有所不同。这就导致了基于法律解释的决策差异性。

此外，当下缺少因果判断能力的司法ＡＩ也无法在疑难案件中实现超越概率的实质性决策。

一些研究发现，当大语言模型被赋予司法推理任务时，其裁判模式更为形式主义。〔２３〕而在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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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斌：《论新一代法律智能系统的融合性道路》，载《法学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所谓“过拟合”，即对既有训练数据中的模式形成过度依赖，从而在面对情境变化或新类型事实时缺乏稳

定的泛化能力。参见魏斌：《司法人工智能融入司法改革的难题与路径》，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孙海波：《论法律的数字化与司法裁判的标准化难题》，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５年第５期。

参见雷磊：《司法人工智能时代仍有法学方法论的运用空间吗？》，载《法学家》２０２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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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１４（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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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特别是在疑难复杂案件中，法律决策往往是需要反概率性、反相关性的。在这类案件中，法

律适用常常需要突破既有经验模式，对规范间的张力进行协调，甚至对规则本身作出创造性解释。

这意味着法官需要具备一种有意识地偏离经验与概率的决断能力，而这恰恰与深度学习的技术

路径相悖。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的司法ＡＩ可以实现多数案件的简单裁判，却在疑难案件中难以

应对。

（二）司法ＡＩ的价值判断瓶颈

更进一步，即使人工智能能够模拟人类之“智”，它也未必具有法官之“智”。一方面，司法裁判

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权衡，而ＡＩ的底层逻辑则是描述性的统计拟合，其缺少直接进行价值判断的

能力。〔２４〕另一方面，法官进行价值判断时的专业思维与公众常识性思维之间也存在差异。一些

学者甚至认为这种思维上的差异会导致法律人和常人大脑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法律专家在处理

法律问题时更像是用规则去调控情绪，而普通人更像是用情绪去带动规则。〔２５〕

因此，司法ＡＩ不仅需要像人类一样思考，更需要像法官一样慎思。当前以“联结主义”为主的

技术路径，使ＡＩ更像是大众“自然理性”的数字化投影。ＡＩ训练所基于的海量数据，如互联网文

本、书籍、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的讨论，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情绪化表达的混沌集合。它忠实地记录

了人类社会在“自然理性”驱动下的种种反应：直觉的判断、道德的激愤、群体的狂热与根深蒂固的

刻板印象。它会通过概率分析在数据中捕捉到某种“主流倾向性”，〔２６〕预测哪种判决结果与语料

库中绝大多数人类的情感、观点和道德偏好最为一致，并会天然地倾向于产出一个符合大众情感

和直觉的输出，甚至是对输入观点进行“迎合”。〔２７〕这种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在模拟人类日常对话、

进行常识问答时表现出色，因为它的目标就是再现人类思维的普遍样貌。但这恰恰构成了它在司

法场域中的致命缺陷。因为法官需要在必要时能够抵御、超越并审慎地偏离这种普遍的自然理

性，以维护一种更为长远的法治价值。法官的权威与正当性并非来源于迎合当下的民意，而是来

源于对法律这一“人工理性”体系的忠诚。一个真正伟大的判决，往往不是顺应舆论，而是在舆论

的喧嚣中，坚定地捍卫那些超越一时一地民意的法律原则。因此，一个被设计用来学习和复制

大众普遍思维模式的人工智能，其内在逻辑与法官抵御舆论、捍卫法治的天职是存在对立的。

人工智能在模仿人类共识上的强大能力，反而成为其在模仿法官专业判断时最脆弱的“阿喀琉

斯之踵”。

四、辅助性司法ＡＩ“智”的三阶段路径与方案

既然司法ＡＩ在未来发展中始终存在“能”“智”“事”三方面不匹配的关系，我们就要设法补齐

其“智”，那么实现路径是什么？司法ＡＩ何以从“能”到“智”？

司法ＡＩ绝非披上法袍的通用人工智能，无法通过一两句简单的提示词，或一个简单的角色

设定就可以实现。具有法官之智的司法ＡＩ需要像法官一样思考，继承法官思维的两方面特性：

一是法律专业技能，即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依靠的专业知识体系和推理方法；二是法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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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２１〕，雷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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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学尧：《大语言模型应用中的司法偏误与认知干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５年第５期。

参见陈雅静：《警惕科研中的ＡＩ“迎合倾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６年１月２３日，第８版。



业伦理，即法官在裁判中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职业操守。前者要求司法ＡＩ具有超出相关性理

解的识别因果、运用因果的能力，从而实现对法律解释、漏洞填补等法律方法的模拟，基于可靠

的因果关系精准地实现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衔接；〔２８〕后者则要求司法ＡＩ能够通过价值判断来践

行职业伦理，通过在具体情境中对不同价值进行权衡与选择，得以将抽象的价值具体化为裁判

行动。

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来看，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的司法ＡＩ已展现出强大的相关性挖掘能力，

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出无数潜在的关联。〔２９〕例如，通过分析海量卷宗，机器可以迅速发现特定

人群、特定行为与特定案件结果之间的概率关系。然而，从纯粹的概率学角度来看，任何两件事物

都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任何一对事物之间也都可能在概率上超越另一对事物之间的相

关性。〔３０〕

因此，智能的真正体现不在于发现多少关联，而在于能否从海量的、真假混杂的相关关系

中，筛选出那些真正具备因果逻辑的联系，并将其整合进法律推理的框架中。这就要求人工智

能具有因果识别、因果判断的能力。更进一步，即便人工智能通过因果判断，在形式上掌握了法

官的专业技能，也不意味着它拥有了完整的“法官之智”。因为即便确认了事物之间存在真实的

因果关系，也不意味着可以将其直接作为司法决策的依据。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上所实现的所

谓公平不一定能为社会价值所完全接受。〔３１〕司法不仅是事实判断、因果判断，更是价值判断。

法律不仅是关于事实的科学，更是关于规范的实践。它处理“是什么”的问题，但最终要回答“应当

是什么”的问题。因此，即使一个因果关系可以被科学证实，但它是否以及如何被纳入法律裁决，

仍是一个需要价值判断的规范性问题。例如，社会学研究也许会指出，贫困、教育缺失与犯罪率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一个具备法律职业伦理的系统必须知道，这一因果关系绝不能成为预测某

人犯罪或在裁决中产生偏见的理由。因为严格遵守公平、正义，是比探明事实因果更高级的法律

要求。一个真正智慧的司法ＡＩ，必须能够理解并内化这些核心价值，对其挖掘出的因果关系进行

伦理层面的审视。它需要判断，哪些因果关系是可以在司法实践中被接受和应用的，哪些则因

与法律职业伦理相悖而必须被舍弃。只有这样，司法辅助才不会因错误的价值判断而干扰到法

官的决策。

当前只能识别相关关系的司法ＡＩ，到基于“合乎价值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理想司法ＡＩ，至

少需要进行两方面的突破：其一是因果判断层面，其二是价值判断层面。在本文看来，司法ＡＩ实

现这两种突破，可分为三个阶段的路径与技术方案：其中最简单的是由人类直接取代机器进行因

果和价值判断，这也是当前尚处于阶段１的司法辅助型ＡＩ所应当尝试的路径；相对更为复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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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推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因果关联的建构与审查。例如，“若无该行为，则无该损害”可被理解为

一种以反事实设问为核心的因果推理方法，用以检验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必要联系。法律解释与漏洞填补也

需要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原因）以及特定解释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结果）。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Ｍｏｏｒｅ，犆犪狌狊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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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伊恩·古德费洛、［加］约书亚·本吉奥、［加］亚伦·库维尔：《深度学习》，赵申剑等译，人民

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３页。

在统计学的讨论中，任何两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都可能表现出统计上的相关性，但这背后可能没有直接

的因果联系，或者存在第三个“潜变量”（ｌｕｒｋ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同时影响二者。ＳｅｅＤａｖｉｄ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ｓａｎｉ＆

ＲｏｇｅｒＰｕｒｖｅｓ，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４ｔｈｅｄ．），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７，ｐ．１５０．

参见许多奇、董家杰：《论智慧税务中的法技价值对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更具有意义的是通过人类的介入对基于联结主义的司法ＡＩ进行改造，使其输出的结果和经过法

官思考后的输出结果一致，在形式上与法官的思考对齐，看起来像经过了法官的思考一样。这是

图２　司法犃犐从“能”到“智”的路径　

在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中正在尝试的路径，也

是实现阶段２在“能”的基础上开始向“智”过渡

的可行路径；当然，最为困难，但最具有价值的是

打破“联结主义”的技术瓶颈，让司法ＡＩ本身具

有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能力，真正做到像法官

一样思考，给出合乎价值和因果的正确输出，实

现阶段３所期待的能智融合，目前这条路径还在

探索之中。

（一）第一阶段：和法官一起思考

和法官一起思考，即在司法ＡＩ尚未实现因果识别与价值判断能力，尚处于发展“能”的阶段

１的背景下，将追求人工智能实现、超越法官之智的目标，暂时由人机协同系统替代。确保人与机

器融合形成的“增强型”司法系统，能够在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上超越普通法官的能力。这种路径的

根本特征在于：人工智能不再被视作“替代者”，而是以“共思者”的角色出现，即通过具有可解释性

的输出与法官的思维形成互动，使司法ＡＩ与法官一同思考。〔３２〕人工智能为法官提供计算支持，

而法官则出于未决个案的特殊性，决定是否采纳，并以专业知识与价值判断对人工智能的推理进

行校正与引导。〔３３〕在现阶段技术条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应确保司法智能化既能发挥效率优势，

又不偏离司法裁判所需的因果和价值判断。

首先，与机器合作的前提是了解机器。只有当人工智能打破“黑箱”，通过可解释性机制将

其推理路径、数据基础和逻辑假设透明化时，法官才能在关键节点进行有效的质疑、修正与确

认，为其注入人类独有的因果判断和价值权衡。因此，实现法律人与司法ＡＩ合作的前提在于“可

解释性”〔３４〕。

其次，在可解释性基础上，人机协同的司法模式的特征是“思维共生”。这意味着司法ＡＩ并非

意图替代法官，而是通过解释引导法官进入更高效、更全面的思维过程，帮助法官更全面地把握案

件事实与推理方向，为法官提供“可供思考的素材”〔３５〕。而法官则赋予这些素材以“规范意义与价

值正当性”，在充分了解机器所依托的相关性后，基于其专业素养对这些素材加以确认和筛选。例

如，当人工智能通过数据挖掘得出某一行为模式与犯罪结果高度相关时，其责任并非推动法官采

纳，而是通过解释性机制提示该相关性可能隐藏某种因果逻辑。此时，法官必须结合法律方法展

开追问，探究其背后真正的社会根源与法律意义。一是对人工智能提示的相关性进行因果性验

证，剥离表象的统计关联，追问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结构性原因，从而避免将伪因果纳入裁判；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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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人机协同”或“人在回路”（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ｏｐ）是当前阶段发展负责任人工智能的共识路径。它承认

纯粹自动化系统的局限性，强调人类的监督、引导和最终决策权。在司法等高风险领域，这种模式被认为是确保

ＡＩ应用安全、合乎伦理的必要保障。ＳｅｅＳａｌｅｅｍａＡｍｅｒｓｈｉ，ＭａｙａＣａｋｍａｋ，Ｗ．ＢｒａｄｌｅｙＫｎｏｘ＆ＴｏｄｄＫｕｌｅｓｚａ，

犘狅狑犲狉狋狅狋犺犲犘犲狅狆犾犲牶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犎狌犿犪狀狊犻狀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狏犲犕犪犮犺犻狀犲犔犲犪狉狀犻狀犵，３５（４）ＡＩ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０５（２０１４）．

参见周翔：《刑事辩护变革的契机：人机协作司法模式》，载《交大法学》２０２５年第６期。

ＳｅｅＡｓｈｌｅｙＤｅｅｋｓ，犜犺犲犑狌犱犻犮犻犪犾犇犲犿犪狀犱犳狅狉犈狓狆犾犪犻狀犪犫犾犲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１１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８２９（２０１９）．

ＳｅｅＢｕｒｋｈａｒｄＳｃｈａｆｅｒ＆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Ｌｉ，犈狓狆犾犪犻狀犪犫犾犲犃犐犪狀犱犔犪狑：犃狀犈狏犻犱犲狀狋犻犪犾犛狌狉狏犲狔，３２ＡＩａｎｄＬａｗ

１（２０２４）．



在价值层面对人工智能提示的因果链条进行合法性与正当性检验，思考哪些因果解释是可以在司

法领域被接受的，哪些则必须被排除在外；三是考虑因果解释背后的社会根源与法律意义。例如，

如果人工智能揭示“教育机会不足与青少年犯罪高度相关”，法官不能简单地把教育缺失当作个体

的风险标志，而应意识到这一因果关系所揭示的是制度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说理需要体现出

对社会根源的关注，并通过法律语言将其转化为对公平与正义的回应。

最后，基于可解释性的人机协作，可以为司法ＡＩ的未来发展提供过渡性平台。现阶段，人工

智能无法独立完成因果识别与价值判断，而由人辅助思考的模式恰恰为未来的演进积累了经验与

资源。每一次人机协同中的解释、质疑与修正，都是对人工智能的训练。〔３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

工智能将逐渐在逻辑结构与推理模式上接近法官的思维方式，进而在未来实现更高水平的自主

智能。

（二）第二阶段：与法官的思考对齐

与法官的思考对齐，即基于法律专业技能与职业伦理实现司法ＡＩ的价值对齐。其要义在于

使人工智能的输出在形式上尽可能贴近法官的推理逻辑，使其结论逐渐在表面上与法官的思维路

径趋同，从而在外观上具备“法官之智”〔３７〕。这要求司法ＡＩ应当处于一个能够持续审查和校准的

机制之中，使其在因果与价值层面能够与法官判断保持一致。〔３８〕这种方式规避了人工智能所不

可能实现的价值和因果判断，转而通过“训导”的方式使其所具有的相关性判断与人类所具有的因

果判断和价值判断对齐。〔３９〕

机器的相关性关系与因果、价值关系对齐的起点在于提升可解释性。对于不熟练掌握计算机

知识的法律人而言，一个不透明的“黑箱”模型既无法被观察和审计，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干预。〔４０〕

可解释性的功能在于将模型内部的运算过程，转译为人类可理解的表达，为法律人的介入提供接

口，从而对模型输出所依赖的关联关系进行连续的审查与校准。〔４１〕这种技术性的呈现，使得模型

的统计学“论据”变得透明化，将原本封闭的计算过程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可供分析和干预的对象，

这是后续所有对齐工作的起点。

基于可解释性，法律人对司法ＡＩ的审查存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法律专业技能的因果性审

查，其目标是使模型的推理路径符合事实认定和事实与规范连接的技能要求。法律人运用其专业

知识对基于算法解释揭示的关联因子列表，进行因果审查。首先，排除统计上显著但逻辑上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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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ＳｅｅＰａｓｃａｌＳｃｈｒａｍｏｗｓｋｉ，ｅｔａｌ．，犕犪犽犻狀犵犇犲犲狆犖犲狌狉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犚犻犵犺狋犳狅狉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犚犲犪狊狅狀狊

犫狔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狀犵狑犻狋犺犜犺犲犻狉犈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狊，２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４７６（２０２０）．

例如大语言模型通过在海量文本数据上进行训练，学会了生成在形式上（语法、风格、逻辑结构）与人类

语言高度相似的文本，但它们并不“理解”这些文本的深层语义或其与现实世界的因果、价值关联。ＳｅｅＹｏａｖ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犃犘狉犻犿犲狉狅狀犖犲狌狉犪犾犖犲狋狑狅狉犽犕狅犱犲犾狊犳狅狉犖犪狋狌狉犪犾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５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４５（２０１６）．

一些观点认为，既然无法让ＡＩ内生性地理解价值，就只能通过外部的、持续的校准机制，强制其输出行

为与人类的价值偏好保持一致。这也构成了ＲＬＨＦ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Ｉ等技术的基本思想。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Ｗｉｎｔｅ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Ｈｏｌｌｍａｎ＆ＤａｖｉｄＭａｎｈｅｉｍ，犞犪犾狌犲犃犾犻犵狀犿犲狀狋犳狅狉犃犱狏犪狀犮犲犱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犑狌犱犻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

６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８７（２０２３）．

参见王沛然：《从控制走向训导：通用人工智能的“直觉”与治理路径》，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ＳｅｅＭａｒｃｏＴｕｌｉｏＲｉｂｅｉｒｏ，ＳａｍｅｅｒＳｉｎｇｈ＆ＣａｒｌｏｓＧｕｅｓｔｒｉｎ，“犠犺狔犛犺狅狌犾犱犐犜狉狌狊狋犢狅狌牽”牶犈狓狆犾犪犻狀犻狀犵

狋犺犲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狊狅犳 犃狀狔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犲狉，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２ｎｄＡＣＭ ＳＩＧＫＤ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２０１６，ｐ．１１３５ １１４４．

参见周翔：《算法可解释性：一个技术概念的规范研究价值》，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立的虚假关联，这类关联通常不具备任何现实世界的因果基础。其次，识别并处理由未观察到的

混杂变量所导致的误导性关联，这通常需要引入外部知识、专业知识来判断该关联是否掩盖了更

深层的、真实的因果结构。最后，确认并保留那些能够与证据规则、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相印证，

且能够被整合进一个连贯的因果叙事中的关联因子。此过程的实质，是将人类的因果推理能力作

为一种外部过滤器，作用于机器生成的、未经筛选的关联性集合之上，从而确保模型在独自构建其

“事实”基础时，其所依赖的特征在因果逻辑上是有效的。

然而，通过因果性审查的司法ＡＩ并不意味着在司法场景下必然是可接受的。第二层干预是

价值层面的对齐，旨在使模型的决策符合法律职业伦理的约束，在价值多元、冲突与碎片化的现实

条件下实现价值排序和取舍。〔４２〕这不仅要求事实认定层面的准确性，更要求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正当性。在这一阶段，法律人应依据内化的职业伦理规范和法感，对已经通过因果审查的因子进

行二次过滤。某些因子即便在因果上是成立的，但若其与基本的法律原则相冲突，则必须禁用。

例如在量刑模型中，即便数据表明个体的某些社会经济背景特征与其再犯率存在因果联系，但基

于价值判断，这些特征亦不能被用作判断犯罪和加重处罚的依据。

在技术上，当前实现相关性与因果和价值层面的对齐可以通过两种路径进行：其一是基于人

类反馈的强化学习（ＲＬＨＦ）路径。〔４３〕其基本逻辑是引入人类对人工智能判断的评价，将人工智能

的行为与人类判断进行比较，通过不断地正向奖励与负向惩罚，引导其优化输出。通过持续地反

馈训练，模型的目标函数逐渐向人类专家的因果偏好和价值排序收敛。〔４４〕其二则是基于“宪法性

ＡＩ”（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Ｉ）的路径，即借助人工智能自我监督的方法实现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例如

通过一个从属的ＡＩ模型，评估主模型的输出是否遵循了特定的“宪法性”原则（即一套事先确定的

原则或规则），进而用于优化主模型。通俗地讲，既然司法ＡＩ无法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就提前将司

法场景中可能遇到的价值判断以答案的形式输入人工智能。〔４５〕

（三）第三阶段：像法官一样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用相关性判断替代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只能实现看起来像人类一样思考，却

无法真正实现像人类一样思考。司法ＡＩ要想走向“能智融合”的阶段３，就不能只筛选相关性，而

应在未来由司法ＡＩ自主实现对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模拟。〔４６〕

２０１１年图灵奖得主朱迪亚·珀尔（ＪｕｄｅａＰｅａｒｌ）认为，当前基于联结主义的学习方式是一种低

层次的认知，亟须通过主动干预和反事实推理来去伪存真。〔４７〕为此，他将因果推理概括为从低到

高的三个认知层次。第一层是通过“观察”（Ｓｅｅｉｎｇ），实现对“关联”的发现，例如观察“罪犯身份证

号”与“犯罪率”之间的关联性。第二层是“干预”（Ｄｏｉｎｇ），即人为改变其中的某个条件，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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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见矣晓沅、谢幸：《大模型道德价值观对齐问题剖析》，载《计算机研究与发展》２０２３年第９期。

参见韩旭至：《大模型价值对齐的法治进路》，载《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ＳｅｅＬｏｎｇＯｕｙａｎｇ，ＪｅｆｆＷｕ，Ｘｕ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犜狉犪犻狀犻狀犵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犕狅犱犲犾狊狋狅犉狅犾犾狅狑犐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狑犻狋犺

犎狌犿犪狀犉犲犲犱犫犪犮犽，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ｅｕ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ｕｒｒ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２０２２，ｐ．２７７３０．

在已有的实践中，Ｃｌａｕｄｅ等模型证明了宪法性ＡＩ方法的有效性，即帮助其减少有害的、歧视性的输出，

并对使用者的“对抗性输入”作出更恰当的回应而非简单采取回避策略。ＳｅｅＹｕｎｔａｏＢａｉ，ＡｎｄｙＪｏｎｅｓ，Ｋａｍａｌ

Ｎｄｏｕｓｓｅ，ｅｔａｌ．，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犃犐牶犎犪狉犿犾犲狊狊狀犲狊狊犳狉狅犿犃犐犉犲犲犱犫犪犮犽，ａｒＸｉｖ：２２１２．０８０７３（２０２２）．

ＳｅｅＪｕｄｅａＰｅａｒｌ＆Ｄａｎａ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犑狌犱犲犪犘犲犪狉犾，犃犐，犪狀犱犆犪狌狊犪犾犻狋狔牶犠犺犪狋犚狅犾犲犇狅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犻犪狀狊

犘犾犪狔牽，ＡｍｓｔａｔＮｅｗ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ｐ．６ ９．

珀尔认为，要从数据中获得因果知识，仅靠被动观察（ｓｅｅｉｎｇ）是不够的，必须引入“ｄｏ算子”（ｄｏ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来模拟主动干预（ｄｏｉｎｇ），并最终能够进行反事实推理（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参见杨强、范力欣、朱军

等：《可解释人工智能导论》，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２０页。



是否会随之变化。比如，强行规定所有身份证号都以偶数结尾，犯罪率真的会下降吗？这种设问

有助于识别哪些因素是真正的因果条件，哪些只是伪关联。第三层是“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

即在既定事实之外进行想象。例如，假设一个已经被判刑的人并非出生在经济条件落后的环境

中，而是在资源更丰富的环境中成长，他是否还会走向犯罪？〔４８〕

司法裁判的精髓正是在因果阶梯的最高处运作，一个真正具备法官之“智”的司法ＡＩ也必然

是一个能够在因果阶梯上自由攀爬的模型。为此，司法ＡＩ在技术上必须满足三方面的要求：其一

是具备自我解释的能力，能够清楚标明自身结论所依赖的相关性依据，并识别其中可能的脆弱性，

从而避免成为一个连自己都不理解的“黑箱”。其二是具备自我干预的能力，能够在推理过程中主

动改变某些条件，并据此检验结果的变动方向和幅度，以此来验证因果链条的稳固性。其三是具

备反事实推演的能力，能够在既定事实之外构建假设情境，并检视不同假设下的潜在结果，从而判

断某一结论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边界与合理性。〔４９〕

然而，当技术层面的要求得以实现后，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在于：阶梯的顶端通向何方？司法

ＡＩ的目标———那个由法律专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构成的“法官之智”的顶峰———其内部的知识结构、

推理路径和价值坐标，是否已经被我们清晰地描绘出来了？答案恐怕不容乐观。一方面，长期以

来，法官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默会知识”，它根植于经验、直觉和难以言传的职业技艺之

中。〔５０〕另一方面，一些法学问题还存在争议。这就导致即便ＡＩ能够进行因果和价值判断，其也

可能因掌握了不同的法学流派观点而产生不同的判决。

因此，通往“能智融合”的终极路径，必然是一场技术探索与法学自我求索的双向奔赴。在

计算机科学家努力让机器向上攀爬的同时，法律共同体必须承担起向下挖掘、向内反思的使命：

将那些暗默的、不自觉的裁判知识“显性化”“结构化”和“知识图谱化”。〔５１〕这使得我们需要重

新回答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法律因果的构成要件与排除规则究竟是什么？在面对具体的

价值冲突时（例如，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法律职业伦理所要求的权衡逻辑和优先次序如何

因场景而确定？法官在事实叙事中，是如何将证据碎片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因果一致性的法律

事实的？这些问题，如果法律人自己都无法给出一个清晰、自洽的答案，又怎能期望人工智能通

过代码实现？

五、结　　语

本文认为，在最高人民法院确立“辅助审判原则”之后，提升司法ＡＩ“智”的维度依然具有必要

性与可行性。核心观点是强调：通过“能—智分合”演进模式，提升辅助型ＡＩ的智能，这契合中国

司法ＡＩ发展的实际特征和政策预期，有望成为中国司法ＡＩ的可行的成长模式。

在过去五六年中国司法ＡＩ主要处于“能优先”的阶段，侧重流程化与标准化任务的效率提

升；未来十年则应进入“智补强”阶段，在因果推理、情境理解、价值判断与知识图谱整合方面取

得突破，以回应法官对可解释性、可追溯性与正当性的需求。展望未来，司法辅助型Ａ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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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ＳｅｅＪｕｄｅａＰｅａｒｌ＆Ｄａｎａ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犜犺犲犅狅狅犽狅犳犠犺狔牶犜犺犲犖犲狑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犆犪狌狊犲犪狀犱犈犳犳犲犮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８，ｐ．２８．

参见吴小安、俞沁元：《大语言模型与因果之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２５年第８期。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ｌａｎｙｉ，犜犺犲犜犪犮犻狋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４．

法律知识图谱化是指将法律文本中蕴含的复杂概念、规则、事实和关系，用机器可读的结构化语言进

行表征，从而为更高级的法律推理提供基础。



愿景是在“五个智辅”方面具备服务可感、过程可控、价值可议、推理可溯、知识可信等“五可”

特征。

在“能—智分合”演进模式下，中国司法ＡＩ在“智”维度的未来发展可细分为三个阶段性路径：

第一步是“与法官一起思考”，通过可解释机制支撑人机协作，避免ＡＩ越权。第二步是“与法官思

考对齐”，借助反馈学习，使ＡＩ的结论在形式上贴近法官逻辑。这两步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第三步是“像法官一样思考”，即在因果推理、反事实演绎和价值判断上实现真正突破，达到

“能智融合”的高级状态。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它需跨越三个瓶颈：一是突破“相关性难以跃

迁为因果性”的技术困境；二是克服ＡＩ缺乏法律职业伦理与价值判断的不足；三是解决大众常识

与法律专业思维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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